
父母和他相互陪伴

对于苏勇来说， 他的人生剧本和

大多数人不同， 堪称“地狱级难度”。

从出生开始， 苏勇就是一名听力和视

力双重残疾的残障人士。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这无疑是能

拖垮一个家庭的重大打击。 于是， 为

了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父母又生育

了第二个孩子苏健。

然而， 命运并没有击垮苏勇。 面

对生活的重击， 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

困难， 学习文字、 掌握各种生活技

能。 在不懈努力下， 苏勇不仅顺利读

完了初中， 还进入了一家工厂工作，

得以自食其力。

苏勇一直没有成家， 和父母相互

陪伴。 而弟弟苏健早早结了婚， 并从

家里搬了出去。 也正因为如此， 苏勇

一直是尽心尽力陪伴并力所能及地照

顾父母的那个人， 他的孝心也被父母

看在眼里。 父母在去世前， 相继把名

下的房产份额给了苏勇。

时光飞逝， 苏勇从一个青年走入

了耄耋之年。 从厂里退休后， 他不仅

能靠每月几千元的退休金生活， 还有

一笔日积月累积攒下的存款。

而这一切， 早已惹来了弟弟苏健

的不满。

房产遭到擅自出售

2020 年， 在苏勇 60 多岁的时

候， 年迈的母亲也去世了， 家中只剩

下苏勇一个人。

一天， 苏勇在家中休息， 突然有

人拿着钥匙打开了房门……报警之

后， 苏勇才从警察处得知， 对方持有

这处房子的房产证。 通过民警的询

问， 终于拼凑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在苏勇不知道的情况下，

弟弟苏健偷偷将房子挂到了房屋中介

处。 趁着苏勇不在家的时候， 他多次

带着买家上门看房， 并以 250 万元的

价格将房子卖给了现在的产权人。

得知这一情况， 民警拨打了苏健

的电话， 让他来说明情况。 苏健到场

后， 轻描淡写地表示房子确实被他卖

了， 但他卖房子是为了置换新房， 让

哥哥跟他一起住大房子。

苏勇气得浑身发抖， 却又无法表

达， 只能一直用颤抖的手指着对方。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跟进调查下，

苏勇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在 2019 年时， 苏健曾经

来找过苏勇， 劝说哥哥去做民事行为

能力的鉴定， 理由是要证明苏勇的民

事行为能力没有问题， 便于他之后处

分自己的财产。

于是， 在苏健的陪同下， 苏勇来

到了一家鉴定机构， 并由苏健担任手

语翻译。 最终， 鉴定结论是苏勇存在

轻度精神发育迟滞， 但苏勇却骗他说

鉴定显示一切正常。

做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后， 苏健

又以身份证过期需要更换为由， 拿走了

苏勇的身份证。

随后， 苏健向法院提起了特别程序

的诉讼， 要求法院宣告苏勇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并将自己指定为监护人。

由于苏健提交了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

告， 在接受询问时也由他进行翻译， 法

院依法宣告苏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并将苏健指定为他的监护人。

由于苏健拥有了监护人的身份， 他

在卖房时畅通无阻。 更让苏勇愤怒的

是， 苏健不仅偷偷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还曾经利用监护人的身份变更了他接收

养老金和退休金的银行账户， 转走了好

几万元的养老金。

面对苏健的种种恶行， 苏勇本想将

他直接告上法庭。 可由于他是限制民事

行为人， 只能由监护人代为提起诉讼，

他的维权之路似乎陷入了困境， 他只得

四处求助。

法院判决弟弟赔偿

在老人内心绝望之时， 检察院接到

了相关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 并联系了

苏勇。 通过和苏勇的交流， 检察官发现

老人确实不像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虽然他不能说话， 但可以通过手机

打字或者写字的方式和别人正常交流。

检察机关还进一步做了调查走访， 甚至

去了苏勇退休前的单位了解情况， 终于

查明了真相。

于是， 在民事检察官的陪同下， 苏

勇再次做了鉴定， 并基于新的鉴定结论

提起诉讼， 重新被认定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随后， 苏勇便将苏健告上了法

庭， 要求对方赔偿自己 250 万元售房

款、 5 万元养老金及相应的利息。

在庭审中， 苏健承认其在苏勇不知

情的情况下卖掉了房子， 又用售房款购

入另一套房子， 并将房子登记在其一人

名下。 而对于剩余的售房款， 他均用于

儿子的结婚事宜， 转走的养老金也已经

挥霍一空。

法院认为，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

责，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

合法权益， 除为监护人的利益外， 不得

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人不履行监

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责任。 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

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苏健私自售房、

将售房款及养老金据为己有， 已经严重

损害了苏勇的权益。 最终， 法院判决支

持苏勇全部的诉讼请求。

拿到胜诉判决后， 苏勇激动不已，

委托律师给检察院写了一份感谢信， 感

谢他们对自己的帮助， 保护了老年人这

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严婷 姜阳喆

  我国 《民法典 》 规定 ：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

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人， 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 追认。 对于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来说， 监护人就是其

法定代理人。

在本案中， 由于鉴定过

程的问题， 让鉴定机构在认

定苏勇行为能力时出现偏

差 ， 使得苏健顺利将苏勇

“变成” 了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并让自己成为了他的监

护人。

因此， 苏健才能顺利完

成后续整个售房流程， 并变

更苏勇收取养老金的账户。

当然， 在民事行为能力

的认定上， 法律也设置了救

济途径。

根据 《民法典》 第二十

四条的规定： 被人民法院认

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经

本人、 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

组织申请， 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其智力、 精神健康恢复的

状况， 认定该成年人恢复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也正是因为这条规定 ，

苏勇才有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的机会， 才能自己作为诉讼

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 个 案 例 中 还 涉 及

监护的问题。

所谓 “监护 ”， 是指民

法上规定的对于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合法

权益进行监督、 保护的一项

制度。

就 “监护权” 来说， 既

包含了监护人的权利， 其实

也对应着监护人的相关义

务。

《民法典 》 第 35 条第

1 款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

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

护被监护人利益外， 不得处

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也就是说， 监护人一般

来说只能对被监护人的财产

进行管理， 并且必须坚持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不

能通过处置被监护人的财产

为自己谋利。

本案中， 不管是决定售

房、 处置售房款还是对养老

金账户进行修改， 都是苏健

私自处分了苏勇的财产， 而

且严重侵害了苏勇的权益 。

基于这些情况， 苏健的行为

构成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

益， 并给被监护人造成严重

财产损失， 他应当依法赔偿

相关损失。

监护人不得

擅自处置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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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虽然是一名残障人士， 却获得了父母给与的房产，

这让弟弟心生不满。 在父母去世后， 弟弟连蒙带骗， 将自己

确定为哥哥的监护人。 随后， 他擅自出售了哥哥的房产， 并

将房款据为己有……

哥哥被蒙骗

弟弟成监护人

房产遭擅卖

起诉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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